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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书

评价项目 金光二期廉租房财政专项支出

项目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中心

项目起止时间 2011-2015 评价时间 2014.09-2015.01

评价分值 86 评价结论 良好

项目基本情况

金光二期廉租住房建设项目由区财政筹资 7370.84

万元，2011 年开工，2013 年 7 月交房，共建成全装修廉

租住房 226 套，建筑面积计 11162.58 平方米。经 2014

年 1月摇号选房，其中 200 套房源完成配租，截止 2014

年 7月，199 户实物配租对象办理入住手续。廉租住房租

金标准按文件规定为市场租金的 80%，已入住的 199 户保

障对象每月自负租金合计 42443 元，平均每户支出 213

元，每月由财政承担房租补贴额共 129893 元，平均每户

廉租住房补贴 653 元。

项目主要绩效

情况

项目绩效综合评分总分为 86 分，属于“良好”。其

中项目决策评价指标权重为 10 分，得分 10 分，得分率

为 100 %；项目管理评价指标权重为 30分，得分 25 分，

得分率为 83%；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权重为 60 分，得分 51

分，得分率为 85%。

主要经验及做法：

1、实行工作目标责任考核问责制,将完成任务情况纳

入政绩考核范围，强化廉租房建设和管理力度，金光二

期廉租住房项目的决算造价、实测面积、入住户数、配

租对象满意度等建设任务和实物配租工作达到项目绩效

考核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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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金光二期廉租住房项目专项资金的用途符合有关

制度的规定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、建房和装修成本控制

措施有效。

3、推进廉租住房申请审核程序、信息公示、档案管

理工作规范化；启用廉租房管理信息新系统，实物配租

工作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。

4、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按市场租金的 80%核定，通过

财政补贴减少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出，困难群体的生活

条件得到有效改善。

项目主要问题

与建议

1、廉租房申请对象审核公示力度不足；建议增加廉

租房申请对象公示渠道和途径，开展社区评议,强化社会

监督作用。

2、廉租住房设备配置存在安全隐患；建议改由租户

自行安装燃气设备，同时向租户发放定额装修补贴。

3、租金收缴率不高，租后管理压力较大；建议完善

相关法律法规，将保障对象违法、违规、违约行为纳入

个人诚信体系，建立担保人制度，通过增加违规成本，

减少不良行为发生。

4、维修责任难以界定；建议加强对维修支出的管理。

5、后续管理成本偏高；建议适当安排财政预算资金

补贴租后管理单位。

6、实物配租模式存在诸多缺陷；建议转变廉租住房

分配模式，逐步以货币配租方式取代实物配租。

评价小组成员 周圣超、鞠良 组 长 谢强玉

日 期 2015 年 3月 5 日 评价单位签章


